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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 公約條文 

 第 5 條第(寅)款 

締約國依本公約第二條所規定之基本義務承諾禁止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保證

人人有不分種族膚色或原屬國或民族本源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之權，尤得享受下列權

利： 

（寅）政治權利，其尤著者為依據普遍平等投票權參與選舉—選舉與競選—參加政

府以及參加處理任何等級之公務與同等服公務之權利； 

 一般性建議 

 第 5 號一般性建議：《公約》第五條 

1 《公約》第五條規定，各締約國有義務確保人人在不受種族歧視的情況下享受公

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之權利及自由。應該注意到，第五條提到的權利及

自由並非詳盡無遺。正如《公約》序言中回顧的，在這些權利及自由中，由《聯

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產生的權利及自由排在首位。這些權利大多在國

際人權兩公約中作了規定。因此，所有締約國均有義務承認和保護人權的享受，

但是用何種方式將這些義務轉化為締約國的法律，則可能因國家而異。除了要求

保證在不受種族歧視的情況下行使人權外，《公約》第五條本身並不產生公民、

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之權利，而是假設這些權利存在並得到承認。《公約》

規定締約國有義務於基本人權之享有，禁止和消除種族歧視。 

2  何時候當一締約國對顯然適用於其管轄權範圍內的所有人的《公約》第五條所列

的某項權利實行限制時，它必須保證，無論就意圖而言還是就效果而言，這種限

制均不得有悖於作為國際人權標準的組成部分的《公約》第一條。為了查明是否

做到了這一點，委員會有義務進一步調查，以確保任何這種限制不帶有種族歧視。 

3  五條提到的許多權利及自由，如法庭上待遇平等的權利，為住在特定國家的所有

人所享有；而諸如參加選舉、投票和競選等其他權利則屬於公民權利。 

4  員會建議締約國逐一報告《公約》第五條提到的每項權利及自由的非歧視性落實

情況。 

5  公約》第五條提到的權利和自由及任何類似的權利應該受到締約國的保護。這種

保護可通過不同方式實現，無論是透過利用政府機關或是透過私人機構的活動均

可。總之，有關締約國有義務確保《公約》確實落實執行，並就此根據《公約》

第九條提出報告。如果私人機構能掌握權利的行使或機會的獲得，則締約國必須

保證，無論就意圖而言還是就效果而言，均不會造成或助長種族歧視。 

 第 21 號一般性建議：自決權 

4  關於人民自決權，必須對兩個方面加以區別。人民自決權具有內在方面，即所有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2 

 

人民有權在不受外來干預的情況下自由實現其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在這方

面，與《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第五條(寅)項提到的每個公民參加各

級公共事務管理的權利是相聯繫的。因此，政府應代表全體人民，而不分種族、

膚色、出身或民族或族裔。自決的外在方面意味著所有人民有權根據權利平等的

原則，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及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體現這一方面的具體實例

是人民擺脫殖民主義而獲得解放和禁止將人民置於外國征服、統治和剝削之下。 

 第 29 號一般性建議：世系(《公約》第一條第一款) 

建議締約國斟酌具體情況採取下列若干或全部措施， 

1. 一般性措施 

       (6)制定有利於世系族群的特別措施，以保障其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享受，特別是

關於擔任公職、就業和受教育的權利； 

 第 30 號一般性建議：對非公民的歧視 

3. 《公約》第五條包含締約國禁止和消除享受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方面的種族歧視的義務。雖然其中有些權利，例如參加選舉、投票和參加競選的

權利，可能只限於公民享受，但人權在原則上是應該人人享有的。締約國有義務

保障公民和非公民在國際法承認的範圍內平等享有這些權利； 

6. 酌情審查並修訂立法，保證這類立法完全符合《公約》的規定，尤其是一視同仁

地切實享受第五條所述的各項權利方面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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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公約條文 

 第 25 條  

一  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 

（一）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 

（二）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

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三）以一般平等之條件，服本國公職。 

  一般性意見 

 第 25 號一般性意見：參與政事和投票的權利(《公約》第二十五條) 

1.《公約》第二十五條承認並保護每個公民參與政事的權利、選舉和被選舉權利和服

公職的權利。無論現行憲法或政府採取何種形式，《公約》要求各國透過必要的

立法和其他措施，確保公民具有有效的機會，享受《公約》保護的權利。第二十

五條是基於人民的同意和符合《公約》原則的民主政府的核心。 

2. 第二十五條規定的權利涉及到但有別於人民自決權。根據第一條第一項所載權

利，人民有權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享有選擇其憲法或政府的形式的權利。第二

十五條涉及到個人參與處理公共事務的這些程序的權利。這些權利作為個人權

利。可以據此根據《第一任擇議定書》提出的申訴。 

3. 第二十五條保護「凡屬公民」的權利，這與《公約》承認的其他權利和自由不一

樣(後者保證締約國領土內並受其管轄的所有個人享有這些權利)。締約國報告應

該略述根據第二十五條保護的權利界定公民資格的法律規定。公民在享受這些權

利方面，不得受到基於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

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視。在以出生而獲得公

民資格的人與透過歸化而獲得公民資格的人之間進行區別會引起是否符合第二

十五條的問題。締約國報告應該說明是否有任何團體如永久居民在享有這些權

利，例如有權在當地選舉中投票或擔任特定公職方面受到限制。 

4. 對行使第二十五條保護的權利規定的任何條件應以客觀和合理標準為基礎。例

如，規定經選舉擔任或任命特定職位的年齡應高於每個成年公民可行使投票權的

年齡是合理的。不得中止或排除公民對這些權利的行使，除非基於法律規定並屬

於客觀和合理的理由。例如，確認的心智喪失可以構成剝奪某人行使投票權或擔

任公職權利的理由。 

5. 第一款提到的處理政事是一個廣泛的概念，涉及到行使政治權力，特別是行使立

法、行政和行政權力。它包括公共行政的各個方面和國際、國家、區域和地方各

級政策的擬定和執行。權力的分配和公民個人行使受第二十五條保護的參與政事

的權利的途徑應由憲法和其他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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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公民作為立法機構的成員或因擔任行政職務而行使權力時，他們直接參與政

事。這種直接參與的權利得到第二款的支持。公民還透過公民投票或根據第二款

進行的其他選舉程序選擇或修改其憲法或決定公共問題來直接參與政事。公民可

透過下列途徑實現直接參與權：參加地方議會，這些議會有權就當地問題或特定

社區的事務作出決定；參加代表公民與政府進行協商的機構。公民直接參與的方

式一經確立，就不得根據第二條第一項提到的理由就公民的參與進行區別，也不

得強加任何無理的限制。 

7. 就公民透過自由選出的代表參與政事而言，第二十五條暗示這些代表實際上行使

政府權力，他們透過選舉程序對這一權力的行使負責。該條還暗示代表僅行使根

據憲法規定授予他們的權力。經自由選擇的代表的參與權利透過選舉程序行使，

這些過程必須由符合第二款的法律加以規定。 

8. 公民還透過與其代表公開辯論和對話或透過他們自我組織的能力來施加影響而參

與政事。保障言論、集會和結社自由可支持這種參與。 

9. 第二十五條第二款列出了公民作為選舉人或候選人參與政事的權利的具體規定。

根據第二款定期舉行真正的選舉至關重要，有助於確保代表對行使授予他們的立

法權或行政權負責。舉行這種選舉的間隔期不得過長，以保證政府的職權的基礎

仍然是選民自由表達的意願。第二款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應得到法律保障。 

10.投票權和公民投票權必須由法律規定，僅受合理的限制，如為投票權規定的最低

年齡限制。以身體障礙為由或強加識字、教育或財產要求來限制選舉權都是不合

理的。是否是黨員不得作為投票資格的條件，也不得作為取消資格的理由。 

11.國家必須採取有效措施，保證有投票權的所有人能行使這項權利。在規定選舉人

必須登記的情況下，應該提供便利，不得對這種登記施加任何障礙。如果對登記

實行居住規定，此規定必須合理，不得以排除無家可歸者行使投票權的方式強行

這種要求。刑法應禁止對登記或投票的任何侵權性干涉以及對投票人進行恫嚇或

脅迫。應該嚴格執行這些法律。為確保知情社區有效行使第二十五條規定的權

利，必須對投票人進行教育並開展登記運動。 

12.言論、集會和結社自由也是有效行使投票權的重要條件，必須受到充分保護。應

該採取積極措施，克服具體困難，如文盲、語言障礙、貧困和妨礙遷 徙自由等

障礙，所有這一切均阻礙有投票權的人有效行使他們的權利。應備 有少數人的

語言說明有關投票的訊息和資料。應該採取具體辦法，如圖片和 標記來確保文

盲投票人在作出其選擇之前獲得充分的訊息。締約國應該在其 報告中說明他們

解決本段所述困難的方式。 

13.締約國報告應該闡述有關投票權的規則和報告所涉期間這些規則的適用情況。報

告也應該說明阻礙公民行使投票權的因素和為克服這些因素而採取的積極措施。 

14.締約國應該在其報告中說明和解釋剝奪公民投票權的法律規定。剝奪這種權利的

理由應該客觀合理。如果因某一罪行而被判有罪是喪失投票權的依據，喪失投票

權的期限應該與所犯罪行和刑期相當。被剝奪自由但還沒有被判罪的人不應排除

其行使投票權。 

15.有效落實參選資格的權利和機會有助於確保享有投票權的人自由挑選候選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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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舉權施加任何限制，如最低年齡，必須以客觀合理標準為依據。不得以無理

或歧視要求如教育、居住或出身或政治派別等理由來排除本來有資格競選的人參

加競選。任何人不得因為是候選人而遭受任何歧視或不利條件。締約國應該說明

和解釋排除任何團體或任一類人擔任經選舉產生的職位的立法規定。 

16.與提名日期、費用或選舉保證金有關的條件應合理，不得有歧視性。如果有合理

的根據認為某些選舉產生的職位與擔任具體職務相牴觸(如司法部門、高級軍官、

公務員)，為避免任何利益衝突而採取的措施不應該不當地限制第二款所保護的權

利。解除選舉產生的職位的理由應該由法律根據客觀和合理標準加以規定，並包

含公正程序。 

17.個人的被選舉權不應該受到要求候選人應是某政黨黨員或具體政黨的黨員的無理

限制。如果要求候選人有起碼數量的支持者才能獲得提名，該項要求應該合理，

不得構成當候選人的障礙。在不妨礙《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的情況下，不得以政

治見解為由剝奪任何人參加競選的權利。 

18.締約國報告應該闡述規定當選公共職務的條件之法律規定和適用特定職務的任何

限制和條件。報告應該闡述提名條件，如年齡限制，和任何其他條件或限制。締

約國報告應該說明是否有排除擔任公務員職務的人(包括在警察或武裝部門的職

務)被選舉擔任特定公職的限制。報告應該闡述解除擔任經選舉產生的職務的法律

理由和程序。 

19.根據第二款，選舉必須定期、公平和自由舉行，不脫離確保有效行使投票權的法

律架構。有投票權的人必須能自由投任何候選人的票，贊成或反對提交公民投票

的任何提案，自由支持或反對政府而不受可能扭曲或限制自由表達投票人意願的

任何類型的不當影響或壓力。投票人應該可以獨立形成見解，不受任何類型的暴

力或暴力威脅、強迫、引誘或操縱影響。對競選支出進行合理限制也許無可非議，

只要這樣做是為了確保投票人的自由選擇不被破壞或民主程序不受任何一位候

選人或政黨不成比例開支的扭曲之所必需的。應該尊重和執行真正選擇的結果。 

20.應該成立獨立的選務機關，監督選舉程序以及確保選舉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和根

據與《公約》相一致的既定法律進行。國家應採取措施，保證舉行期間投票保密

的要求，並在有缺席投票制度的情況，也對其進行保密。這意味著應該保護投票

人不受任何形式的脅迫或壓力，以免透露他們打算如何投票或投了誰的票，以及

避免投票過程受到任何非法或任意干涉。捨棄這些權利即違反《公約》第二十五

條。投票箱的安全必須得到保證，清點選票時應有候選人或其代理人在場。應制

定投票和記票程序的獨立審查程序以及司法審查或其他相當的程序，以便選舉人

能相信投票的安全和選票的統計。提供給身心障礙者、失明或文盲的協助應可獨

立操作。應該向選舉人充分告知這些保障。 

21.儘管《公約》不強迫實行任何特定選舉制度，但締約國實行的任何選舉制度必須

與第二十五條保護的權利相符，並必須保證和落實選舉人自由表達的意願。必須

執行一人一票的原則，在每一國家選舉制度的架構內，投票人所投下的票應一律

平等。劃分選區和分配選票的辦法不應該扭曲投票人的分配或歧視任何團體，不

應該無理排除或限制公民自由選擇其代表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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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締約國報告應該說明為了保證真正、自由和定期選舉，他們採取了何種措施，他

們的選舉制度是如何保證和落實投票人自由表達的意志的。報告應該闡述選舉制

度和解釋社群中的不同政治見解如何體現在選出的機構中。報告也應該闡述確保

所有公民實際上能夠自由行使投票權的法律和程序，並說明法律如何保證選舉程

序的保密、安全和有效。報告應該解釋所涉期間這些保障的實際落實情況。 

23.第二十五條第三款涉及到公民在一般平等的條件下擔任公職的權利和機會。為了

保證在一般平等的條件下的機會，任命、陞遷、停職和解職的標準和程序必須客

觀和合理。在適當情況下不妨採取積極措施，確保所有公民可平等擔任公職。要

保證擔任公職的人無政治干涉或壓力之虞就需要將機會均等和擇優錄取的一般

原則做為擔任公職的原則，並提供工作保障。尤其重要的是保證個人在行使第二

十五條第三款規定的權利時，不受到基於第二條第一項所指任何理由的歧視。 

24.締約國報告應該闡述擔任公職的條件、適用的任何限制和任命、陞遷、停職和解

職或離職職務的程序以及適用於這些程序的司法或其他審查機制。報告也應該說

明如何落實機會平等的要求，是否採取了積極措施，如果是，程度如何。 

25.為了保證充分享受第二十五條保護的權利，公民、候選人和當選代表之間就公共

和政治問題自由交流資訊和交換意見至關重要。這意味著自由的新聞或其他可以

對公共問題發表意見，而不受新聞檢查或限制，和發表公眾意見的媒體。它還要

求充分享受和尊重《公約》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保證的權利，包

括個人或透過政黨和其他組織從事政治活動的自由、辯論公共事務的自由、舉行

和平示威和集會的自由、批評和反對的自由、印發政治文宣的自由、競選和宣傳

政治主張的自由。 

26.結社自由的權利，包括成立或加入涉及政治和公共事務的組織和協會的權利是對

第二十五條保護的權利的重要補充。政黨和黨員在公共事務和選舉活動中發揮重

大作用。國家應該保證政黨在其內部管理中遵守第二十五條適用的規定，以便使

公民能行使該條規定的權利。 

27.考量到《公約》第五條第一項的規定，第二十五條承認和保護的任何權利不得解

釋為暗示有權從事或確認旨在破壞《公約》保護的權利和自由或對它們加以較《公

約》所規定的範圍更廣的限制的任何行為。 

 第 28 號一般性意見：男女權利平等(《公約》第三條) 

29.參與政事的權利並沒有在各地基於平等基礎上得到充分執行。締約國必須確保法

律保障婦女在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第二十五條規定的權利並採取有效和積

極措施包括應有的補救措施，促進和確保婦女參與政事和擔任公職。締約國為確

保享有投票權的所有人能行使這項權利而採取的有效措施不應該有以性別為理

由的歧視。委員會要求締約國提供統計資訊，說明婦女在民選機關，包括立法機

關，以及高階公務員職務和司法人員中的百分比。 

 第 34 號一般性意見：意見自由及言論自由(《公約》第十九條) 

4. 載有保障意見及/或言論自由內容的其他條款包括第十八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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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第二十七條。意見自由及言論自由為充分享有廣泛的其他人權奠定基礎。例

如，言論自由是享有集會及結社自由權利以及行使投票權所必需的。 

20.在關於參與政事及投票的權利的第 25 號一般性意見中，委員會闡述言論自由對於

管理公共事務的重要性以及有效行使投票權的重要意義。公民、候選人及當選代

表之間就公共及政治問題自由交流資訊及交換意見至關重要。這意味著自由的新

聞或其他媒體可以在不受新聞檢查或限制的情況下，對公共問題發表評論。在這

方面，提請締約國注意第 25 號一般性意見提供的關於增進及保護言論自由的指

導。 

28.第三項列出的有關限制的合法理由第一條即尊重他人的權利及名譽。「權利」一詞

包括承認《公約》及國際人權法更為普遍承認的人權。例如，為保護第二十五條

規定的投票權以及第十七條規定的各項權利而限制言論自由的做法可以是合法

的(見第 37 段)。必須謹慎設定此類限制：儘管允許保護選民不受構成恐嚇或脅迫

的言論的影響，但此類限制不得妨礙政治辯論，例如包括呼籲聯合抵制非強制性

投票。「他人」涉及其他的個人或群體成員。因此，例如，可以依宗教信仰或種

族認同界定的個別群體成員。 

37.令委員會關切的政治言論限制包括禁止挨戶遊說，限制可能在選舉活動期間散發

的書面資料的數量及類型，在選舉期間阻礙獲得政治評論的來源，包括在地方及

國際媒體，以及限制反對黨及反對派政治人物接觸媒體機構。每一項限制均應符

合第三項。然而，締約國限制選舉前夕政治民意測驗以保持選舉過程完整的做法

可以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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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 公約條文 

 第 29 條 

締約國應保障身心障礙者享有政治權利，及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該等權

利，並應承諾：  

(a)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直接或透過自由選擇之代表，有效與充

分地參與政治及公共生活，包括確保身心障礙者享有選舉與被選舉之權利及機會，其

中包括，採取下列措施：  

(i)確保投票程序、設施與材料適當、無障礙及易懂易用；  

(ii)保障身心障礙者之投票權利，使其得以於各種選舉或公投中不受威嚇地採用無記名方

式投票及參選，於各級政府有效地擔任公職與執行所有公共職務，並於適當情況下促

進輔助與新技術之使用；  

(iii)保障身心障礙者作為選民，得以自由表達意願，及為此目的，於必要情形，根據其要

求，允許由其選擇之人協助投票；  

(b)積極促進環境，使身心障礙者得於不受歧視及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與充分地參與

公共事務之處理，並鼓勵其參與公共事務，包括：  

(i)參與關於本國公共與政治生活之非政府組織及團體，及參加政黨之活動與行政事務；  

(ii)成立及加入身心障礙者組織，於國際性、全國性、區域性及地方性各層級代表身心障

礙者。 

 一般性意見 

 第 1 號一般性意見：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肯認（《公約》第十二條） 

8.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2 條重申所有身心障礙者均有完整的法律能力。歷史上許

多群體，包括婦女(尤其是在結婚時)以及少數族群被歧視性地否定了法律能力。

在全世界的法律制度中，身心障礙者仍然是法律能力最常被否定的群體。在法律

之前得到平等肯認的權利意味著法律能力是所有人與生俱來的普遍特性，必須在

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維護身心障礙者的這一權利。法律能力是行使公民、政治、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所必不可少的前提。身心障礙者在就健康、教育及工作做

出重大決策時，尤其需要行使這種能力。在許多情況下，否定身心障礙者的法律

能力導致許多基本權利被否定，包括投票權、結婚及建立家庭權、生育權、父母

撫養權、同意建立親密關係權、醫療權以及自由權。 

48.對法律能力的否定或限制也被用做否定某些身心障礙者的政治參與，尤其是否定

投票權的手段。為了完整實現在所有生活領域的法律能力獲得平等肯認，必須肯

認身心障礙者在公共及政治生活方面的法律能力(第 29 條)。這就意味著不得以個

人的決策能力作為排除身心障礙者行使政治權利的藉口，這些政治權利包括投票

權、被選舉權及擔任陪審團成員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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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各締約國有義務保護及增進身心障礙者在不受歧視的前提下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選

舉他們願意支持的人以及參加所有選舉及公民投票的權利。委員會又建議各締約

國確保身心障礙者參選的權利，以及在各級政府有效擔任公職及履行一切公共職

務的權利，並在可行的情況下為行使他們的法律能力提供合理調整及支持。 

 第 2 號一般性意見：無障礙/可及性(《公約》第九條) 

43.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29 條保障身心障礙者有權參與政治及公共生活，參加

公共事務的管理。如果締約國不確保投票程序、設施及材料的適當、無障礙

以及易於理解及使用，身心障礙者就不能平等有效地行使這些權利。重要的

是，政治會議以及參加公職選舉的政黨或個人候選人使用及製作的材料必須

要無障礙/可及性，否則，身心障礙者平等參與政治進程的權利就會被剝奪。

當選公職的身心障礙者必須有平等的機會以完整無障礙的方式履行授權。 

 第 5 號一般性意見：關於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 

93.為了影響及參與涉及社區發展的決定，所有身心障礙者都應享有並行使親自或經

由其組織參與政治及公共生活的權利(第 29 條)。適當的支持可以促進身心障礙者

行使投票權、參與政治生活權及從事公共事務權提供寶貴説明。重要的是，要確

保協助人員或其他輔助人員不得限制或濫用身心障礙者行使投票權時所做出的

選擇。 

 第 6 號一般性意見：關於平等與不歧視 

30.締約國有義務尊重、保護及履行所有身心障礙者平等與不歧視的權利。在這方面，

締約國必須避免採取任何歧視身心障礙者的行動。具體而言，締約國應修改或廢

除構成此類歧視的現行法律、條例、習俗及做法。委員會經常舉出這方面的例子，

如：監護法及侵犯法定權利的其他規則；強制送入精神病院及強制治療合法化的

精神衛生法具有歧視性，必須予以廢除；未經同意對身心障礙婦女及女孩的絕

育；有障礙的住房與收容政策；有關隔離教育的法律及政策；以及拒絕身心障礙

者權利的選舉法。 

70.將身心障礙者排除在選舉過程及參與政治生活的其他形式之外是身心障礙歧視的

常見例子。這種歧視往往與否定或限制法律能力密切相關。締約國應努力： 

   (a)改革系統性地排除身心障礙者參加投票及(或)作為候選人參選的法律、政策及

規章； 

   (b)確保選舉過程對所有身心障礙者都無障礙，包括在選舉之前、選舉期間及選舉

之後； 

   (c)為個別身心障礙者提供合理調整，並根據身心障礙者的個別需求為其參與政治

及公共生活提供支持性措施； 

   (d)支持並動員身心障礙者代表組織投入國家、地區及國際層面的政治參與過程，

包括就與身心障礙者直接相關的事務與身心障礙者代表組織諮詢； 

   (e)建立資訊系統及法律，讓身心障礙者持續參政，包括在選舉期外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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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 號一般性意見：身心障礙者，包括身心障礙兒童經由其代表組織參與公約的執

行及監測 

12.委員會確認的不同類型身心障礙組織：  

(c) 在不同的網路及平臺上代表身心障礙者、通常以鬆散形式並(或)在地區形成的

自我倡議組織。它們倡議身心障礙者的權利，特別是心智障礙者的權利。建

立這類組織，提供適當、有時是廣泛的支持，使其成員能夠表達自己的意見，

對於政治參與及參與決策、監測及執行過程至關重要。這對於那些被阻止行

使法律能力、被機構安置及(或)被拒絕投票權的人尤其重要。在許多國家，

自我倡議組織受到歧視，法律地位得不到承認，因為法律及法規否認其成員

的法律能力； 

20.直接影響身心障礙者的議題實例包括去機構化、社會保險及身心障礙障礙年金、

個人協助、無障礙及合理調整政策等。間接影響身心障礙者的措施可能涉及憲

法、選舉權、獲得正義，以及任命治理教育、醫療、工作及就業領域相關身心障

礙者的政策或公共政策的行政機關人員等。 

30.參與權還涵蓋與正當過程權及表達意見權有關的義務。締約國在密切諮詢身心障

礙者組織並使其積極參與公共決策的同時，也在落實身心障礙者完整及有效參與

公共及政治生活的權利，包括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公約第 29 條)。 

88.身心障礙者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第 29 條)對於確保身心障礙者擁有完整及有效參

與及融入社會的平等機會極為重要。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是參與權的一個重要成

分，因為當選代表可決定政治議程，是確保執行及監測公約、倡導身心障礙者的

權利及利益的關鍵。  

89.締約國應密切諮詢身心障礙者組織，透過法規讓需要幫助的身心障礙者能夠自行

投票。這可能需要(在選舉日及提前投票時)在全國及地方選舉以及全國公民投票

的投票所向身心障礙者提供協助。  

 


